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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集体茶厂提升改造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加快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加快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进程，促进乡村振兴，根据《梁河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梁财农〔2021〕83号2021年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农〔2021〕113号）文件精神，根据乡党委班子研究讨论，结合我乡“十四五” 精准扶贫措施，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区域概况

（一）乡情基本概况

平山乡位于梁河县城东北部，乡政府驻地距离县城 32 公里，全乡辖6个村委会49个自然村81个村民小组，国土面积122平方公里。2020年末，实有耕地面积50180亩，其中水田23912亩，旱地26268亩，人均耕地2.77亩，全乡共4536户，18084人。农民人均纯收入8180元。农民收入主要依靠甘蔗、茶叶、白花油茶、核桃、烤烟、草果、家庭养殖、外出务工等，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贫困乡。平山乡6个村均为贫困村，截至2020年年底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1092户4338人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4.03%将至0%。 

（二）项目村基本概况

小园子村隶属德宏州梁河县平山乡，距离乡政府驻地14公里，属典型的山区村。下辖9个村民小组，共516户2136人。全村设7个党支部，有90名党员。全村国土面积12.9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617亩、林地面积14303亩。小园子村产业以茶叶、蚕桑、白花油茶、核桃、烤烟、草果、家庭养殖、外出务工等为主。2021年度全村种植烤烟面积410余亩，种植茶叶面积3500亩，涉及超过500户、2000多人，户均茶叶收入0.22万元；培育蚕桑面积300亩。2014至2019年全村共减贫130户513人，其中2020年脱贫7户21人，消除脱贫不稳定户4户25人，消除边缘易致贫户8户28人，综合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28.9%降至0%。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

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各级党委政府关于乡村振兴的各项决定。以市场为导向，围绕“生态、绿色、安全、优质、健康”的发展理念，实施产业带动，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最终实现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目标。

（二）目标要求

总体目标围绕平山乡“十四五”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以平山乡小园子村农业产业发展现状为依据，通过2021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小园子村集体茶厂提升改造建设项目，通过此项目的实施，采取“村集体+企业+农户+互联网”的生产加工销售模式，推动全乡茶叶产业高效发展，带动茶叶产业转型升级，恢复茶园经济效益，形成农户参与、产业提质、集体经济壮大的良好局面，采用多元化的销售模式带动群众致富，不断提升乡村产业振兴。
（三）方案编制依据
1.《梁河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梁财农〔2021〕83号2021年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农〔2021〕113号）
2.平山乡“十四五”规划
（四）项目实施可行性和必要性

1.该项目的实施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中，产业兴旺是基础，平山乡小园子村具有发展茶叶产业的潜力，但没有茶叶加工厂房，受加工技术及销售渠道因素影响，当地产业发展总体水平较低，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瓶颈。该项目的实施将实现规模扩张和效益增进的目标，将明显改善当地群众的收入状况，从而实现依靠茶叶产业提升乡村振兴。
2.该项目的实施是山区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梁河县平山乡6个村委会均属偏远山区贫困村，要推动偏远山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稳固产业发展后劲，小园子村集体茶厂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对平山乡小园子村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改善村容村貌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该项目的实施是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近年来，平山乡各村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下，产业得到逐步发展，但因平山乡产业发展处于“散小乱”的发展现状，产业未能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人民群众对茶叶产业提质增效的愿望较为迫切，反响较为强烈。

4.项目建设区域内群众积极性较高。该项目申报过程中，乡、村、组及时组织征求群众意见，全体村民一致通过该项目实施，项目建设区域内群众积极协调土地，目前已做好三通一平，为项目的实施打下了基础。
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安排

（一）项目建设内容、规模及投资预算

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集体茶厂提升改造建设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计划改扩建轻钢结构厂房1间，占地面积878.88平方米，建筑面积1450.92平方米，项目计划总投资150万元，计划用于厂房及附属设施建设148.5万元，用于项目前期管理费1.5万元。具体建设内容及投资规模如下：
1.计划用于厂房建设94.47万元。其中：

（1）土石方工程计划投资1.9万元（平整场地865.67㎡，挖沟槽土方62.68m³，挖基坑土方317.4m³，回填方300m³，余方弃置80.08m³）；

（2）砌筑工程计划投资1.94万元（240mm厚实心砖墙砌筑35.77m³）；

（3）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计划投资14.74万元（C15砼垫层19.6m³，C30砼独立基础33.57m³，C30砼矩形短柱6.94m³，C20砼矩形柱脚包裹5.04m³，C25砼构造柱4.85m³，C30砼基础梁19.98m³，C25砼圈梁2.7m³，砌体内加固φ6钢筋0.157t，现浇构件φ6钢筋0.044t，现浇构件φ8-10箍筋2.977t，现浇构件φ12-14钢筋2.571t，现浇构件φ1,6-25钢筋0.789t，预埋铁件3.697t）；

（4）金属结构工程计划投资32.8万元（钢屋架6.672t，实腹钢柱7.283t，钢梁14.564t，钢檩条3.92t，规格详见图纸）；

（5）门窗工程计划投资1.52万元（铝合金推拉窗58.32㎡）；

（6）屋面及防水工程计划投资7.72万元（0.6mm厚采光瓦制作安装377.63㎡，0.6mm厚铝瓦制作安装629.34㎡，φ110屋面排水管129.6m）；

（7）楼地面装饰工程计划投资9.81万元（150mm厚C20砼地坪硬化433.3㎡，200mm厚C20砼地坪硬化389.04㎡，铺设9mm厚阻燃胶合板528.75㎡）；

（8）墙、柱面装饰与隔断、幕墙计划投资0.69万元（墙面一般抹灰181.64㎡）；

（9）屋面工程计划投资3.62万元（彩钢板围边402.86㎡）；

（10）其他附属工程计划投资7.88万元（镀锌钢板天沟139.8m，钢楼梯安装2项，生活用房161.5㎡）；

（11）技术措施费、其他项目费及税金11.85万元。

2.计划用于室外附属6.78万元。其中：

（1）平整场地432.5㎡，计划投资0.1万元；

（2）200mm厚砂砾石垫层209.3㎡，计划投资0.53万元；

（3）DN300排污管安装10.13m，计划投资0.09万元；

（4）M7.5浆砌石支砌40m³，计划投资1.66万元；

（5）200mm厚C25砼地坪硬化206.7㎡，计划投资2.02万元；

（6）混凝土排水沟支砌79.24m，计划投资1.49万元。

（7）技术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及税金0.89万元。
3.计划用于设备购置安装47.54万元。其中：

（1）70型杀青机1套，计划投资2万元；

（2）80型杀青机1套，计划投资2.8万元；
（3）烘焙机（含炉子）1台，计划投资6万元；
（4）鲜叶输送机1套，计划投资0.6万元；
（5）风选机1台，计划投资1万元；
（6）色选机（中型）1台，计划投资30万元；
（7）萎调槽1台，计划投资0.5万元；
（8）改块机1台，计划投资0.5万元；
（9）税金4.14万元。
（二）项目建设时限及进度安排

项目建设期为：2021年9月-2021年12月，具体建设计划为：

第一阶段：2021年9月-10月上旬，建立健全项目组织机构，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做好项目建设宣传及组织发动工作，实地规划设计、预算并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2021年10月下旬完成项目的招投标工作。

第三阶段：2021年11月－2021年12月为项目实施阶段。

第四阶段：2021年12月底，完成项目乡级验收结算，收集整理好项目相关资料，组织做好项目总结、迎接上级验收。

四、项目组织管理及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措施

为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为保证项目按时、按量、按质顺利实施，经研究特成立由县、乡、村组成的项目建设实施领导小组，积极引导群众，从思想发动、组织动员，紧紧依靠全村村民，自觉投身项目建设，全面形成建设合力，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赵家敏  平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副组长：寸得先  平山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成  员：尹自廷  乡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杨世宏  乡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寸玲玲  乡财政所所长

杨从来  乡乡村振兴办公室工作人员  
    瞿发山  小园子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杨世清  小园子村监委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乡项目办，由尹自廷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人员由杨世宏、杨从来组成，负责处理项目建设日常事务。

（二）项目管理措施

在项目规划、建议、评估中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把政府必要的扶持与发挥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结合起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建立后续管理和巩固提高措施，结合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和有效实施，加强对项目实施成果的管理，充分发挥扶贫资金效益，为顺利推进项目建设，明确各方职责如下：
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各项目相关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项目实施，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1.县乡村振兴局：负责指导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和项目实施的指导、监督、检查和其他服务工作。

2.县农业农村局：积极履行行业主管单位职责，负责项目的相关技术服务指导工作，做好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

3.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跟踪问效工作，做到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

4.技术依托单位：由项目实施单位委托第三方技术依托单位对项目实施进行技术跟踪指导。

5.项目建设单位（平山乡人民政府）：项目建设单位制定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审批后的方案组织实施。制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项目相关工作，完成乡级验收，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

6.项目施工单位：具体负责项目实施，做好项目实施工程中的技术、进度和质量控制，确保施工安全。
（三）质量保障措施

项目法定代表人：赵家敏（职责为：对工程项目负全责，主要负责工程项目前期上报、实施、财务报账等审核工作）

技术负责人：寸得先、尹自廷、杨世宏（职责为：协助项目法定代表人的工作，具体负责工程项目前期上报、实施管理、财务报账等服务工作及乡村协调管理工作）

项目设计：根据《德宏州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及平山乡党委班子会议，采取委托具有设计资质的公司负责施工图设计工作。

造价咨询：根据《德宏州2019年政府及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及平山乡党委班子会议，采取委托具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公司负责造价工作。
项目监理：根据《德宏州2019年政府及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及平山乡党委班子会议，聘请第三方监理公司派驻监理对项目进行全程监督管理。

项目实行质量保证金制度，在拨付项目建设资金前，项目施工单位必须向项目实施乡镇缴纳3%的项目质量保证金，在项目通过验收满一年后，项目施工单位向乡镇提出复验申请，经乡镇组织复验合格后，将项目质量保证金退还项目施工单位。

（四）资金管理措施

1.专项资金管理：项目建设专项财政资金由县财政局专账管理，专款专用，项目实行乡级报账制，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

2.资金报账方式：项目资金严格按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建设单位可根据资金到位情况及施工进度情况预拨部分项目工程款。项目实施结束后，由项目实施平山乡组织开展项目自验，之后报请县级验收。乡级自验合格后，由施工队向平山乡人民政府提出拨款申请，乡政府将项目资金拨付到项目施工单位。
（五）项目档案管理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记录、收集、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验收结束后由乡项目办归类、立档、存档。

五、效益分析

（一）扶贫效益：通过实施项目，解决平山乡小园子村茶叶产业发展滞后问题，辐射带动平山乡上河东村、核桃林村茶叶产业提质增效，加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使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改善500户2138人产业增收条件，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小园子村实现产业增收持续稳定，推进产业兴旺，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二）经济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更大限度发挥了扶贫资金的经济效益，让受益群众面更广，保证了农村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提高农村经济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每年预计为村集体经济增收3万元以上，贫困群众户均增收2千元以上。
（三）社会效益：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件，为群众增收致富提供一个便利通道，解放了劳动生产力，使他们将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同时增加了农业产业设施硬件，有效的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改变了生态环境，促进了农村两个文明健康发展，并对促进项目区种植业、加工业和其它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产业振兴的步伐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社会效益显著。
（四）生态效益：项目按照优质、高效、生态、健康的发展理念实施，在设计时充分考虑生态茶叶加工环境，把生活区、生产区和燃炉区分开，项目建成后更能体现现代生态茶叶加工，有利于茶叶成品质量检测，同时对辐射区茶园使用农药、化肥方面按照科学合理的原则使用低毒有机肥和生物农药，减少了农药化肥使用量，减轻了农业面源污染。项目实施后，当地的生态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善，人与自然更加和谐，更能体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六、项目建后管护

（一）管护形式

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集体茶厂提升改造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由乡政府将项目移交给项目村，由项目村召开群众会，研究制定管护办法，并组织受益群众推举或安排专人对建成的项目实行专人管理，真正实现村管民用。

（二）管护制度

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集体茶厂提升改造建设项目坚持“谁建设、谁受益、谁所有、谁管护”的原则，明确建设项目的所有权归属项目建设村，项目建设村落实管护责任主体，乡政府将项目移交给项目村后，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项目村组织负责对所有项目工程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和维护，确保项目工程能正常使用，使项目区群众都能受益，使项目建设发挥最大效益。
附件：

1.《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集体茶厂提升改造建设项目图纸》（含文字说明及施工图）

2.《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集体茶厂提升改造建设项目概算价》


